
適用對象

申請時間

檢具當日證明文件

1.病假─公立或地區醫院(不得為診所)當日診斷證明書
或私立醫院當日住院證明。

2.喪假─訃文。
3.公假─本校有關單位證明以憑處理。
4.考試期間，一般事假概不核准。

1.公、喪請假，須於考試前辦理。
2.車禍或急病於教務處公告申請補考日期前辦理。

統一排考之學生
( 大一英文、微積分、物理、大二英文字彙與閱讀、英檢替
代課程等科目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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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取考試請假三聯單

家長簽章

系主任審核通過

送至教務處課務組

核定假單

檢具證明文件至教務處課務組，申請填寫考試請假三聯單。

家長不便者，可由班導師代為簽章。


